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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该指南填写：广元市利州区重点研发项目申报书）

一、资金支持方式
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。
二、支持经费
拟支持2个项目，每个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10万元。
三、实施周期
项目执行期2年，起止时间2025年12月—2027年11月。
四、支持方向与重点
（一）现代农业生产关键技术智能化研发与集成示范
聚焦智慧农业与精准农业，支持人工智能、智能装备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现代种养、设施生产、绿色生态、循环利用等现代农业方式深度融合。重点支持智能催熟保鲜装备、无人机协同植保编队、林下生态复合种养系统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应用。旨在解决当前农业人工依赖度高、生产效率低、标准化水平不足、抗风险能力弱等突出问题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，为我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与示范样板。
（二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与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
围绕我区优势特色农林资源，突出全产业发展，聚焦产业中普遍存在的初加工比重大、产品附加值低、营养与风味保持难等关键技术瓶颈，支持开展精深加工、功能性成分提取、生物医药原料开发、新型保鲜物流、食品制造工程等技术的创新与集成应用。
（三）文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
推动人工智能、多模态大模型、数字孪生、混合现实（MR/AR）等前沿技术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，着力破解“数据孤岛、体验同质、业态传统、服务滞后”等行业痛点。重点支持智能体操作系统、沉浸式体验平台、数字场景构建、文旅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。鼓励打造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智慧文旅康养新范式，全面提升区域文旅服务的智能化水平、用户体验与综合效益。
五、考核指标
（一）现代农业生产关键技术智能化研发与集成示范
关键技术突破：至少实现1项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突破（如多参数动态调控、智能无人机协同、水肥药精准管理等）。
新装备/新模式集成：研制或集成1套以上智能装备/系统，或建立1种高效生态种植/养殖模式。
知识产权：申请软件著作权、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项以上。
科技成果形成：形成技术规程、技术标准、软件系统或示范样板等代表性科技成果1项以上。
经济效益：实现生产效率、亩均效益或资源利用率显著提升（如作业效率提高占比，节约人力/农药成本占比）。
社会效益：对推动农业智能化、保障粮食安全、促进生态农业和形成可推广模式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。
（二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与高值利用技术研发
关键技术突破：突破1项以上核心加工技术（如活性成分提取、生物合成、无铅工艺、风味控制等）。
新产品/新工艺开发：开发1类以上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（如功能性食品、特医食品、健康产品、中药制剂等）或新工艺标准（应达到市内领先水平）。
知识产权：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项以上
科技成果：形成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技术标准或数据库等1项以上。
经济效益：预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、降低损耗或节约成本等显著经济效益。
社会效益：对区域品牌提升、农户增收、就业促进、食品安全保障等有积极贡献。
（三）文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
关键技术突破：实现1项以上前沿技术突破（如多模态理解、轻量化 MR、高真实感渲染等）。
新产品/系统开发：完成1项以上新技术、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，并实现应用验证。
知识产权申请：申请软件著作权、专利1项以上。
科技成果形成：形成自有知识产权的系统、平台、工具链或标准规范等代表性成果1项以上。
经济效益：直接带动文旅及相关产业收入，培育 AI+文旅、数字内容等新业态。
社会效益：提升游客体验与满意度，加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，培育数字技术类新职业，带动就业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示范模式。
六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须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联合申报，合作单位应具备相关技术优势和研发能力。
（二）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须提供配套资金，自筹资金与申请经费的比例为1:1，需出具配套资金能力证明。
（三）填写项目申报书时，请在项目名称后标注申报领域（示例：项目名称（农业智能化/农产品精深加工/文旅数字化））。
（四）每个单位申报不超过1项。
